
臺北市 108 學年度公立幼兒園招生規則示意圖 

第一階段：5月 24日(星期五)3-5 歲班（附幼有學區限制） 
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郊區地區學校特殊規定：本市 7 所設於郊區地區之公立國民小學（指南、平等、溪山、湖山、大屯、泉源、

湖田），其學區內 U5、4、3 足歲幼兒應於第 1 階段登記，倘有缺額於第 2 階段提供學區外幼兒登記。 

 
 

第二階段：5月 25日(星期六)3-5 歲班（無學區限制）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社政主管機關安置於本市之幼兒 

危機家庭幼兒 

兄弟姊妹為身心障礙且就讀同一幼兒園 

順位一 

順位三 

順位四 

5 足歲_家有兄姊就讀該園或該國小 1、2 年級 
 

5 足歲_一般幼兒 
 

5 足歲_家有 3 胎(含)以上之幼兒 

5 足歲_父或母一方為新移民之幼兒 

低收入子女 

中低收入戶子女 

身心障礙 

原住民 

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

父、母或監護人為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 

3-5 歲法定需要協助幼兒 

編制內現職教職員工子女（3-5 歲） 

順位二 

憑優先入園卡登記幼兒(於第 1 階段未抽中者) 

 5 足歲_一般幼兒 

4 足歲_家有 3 胎(含)以上之幼兒 

 4 足歲_家有兄姊就讀該園或該國小 1、2 年級 
 

 4 足歲_一般幼兒 
 

3 足歲_家有 3 胎(含)以上之幼兒 

3 足歲_家有兄姊就讀該園或該國小 1、2 年級 

3 足歲_一般幼兒 


